
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釋憲聲請書

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收文 

年 6 月 3 日 

會台字第 / 口令/ P 號

茲依貴院大法官 審 理 案 件 法 第 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 及 第 8 條 第 1 

項 之 規 定 ，聲請解釋憲法，並將有關事項敘明如次：

壹 、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聲請人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倍利綜合證券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經經濟部民國（下同）9 2 年 2 月 1 9 日經授商 

字 第 09201049230號函核准合併解散，以聲請人為合併後存 

續公司）9 0 年 度 及 9 2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事件，分別經最 

高行政法院以 100年度判字第 3 5 5號 （附 件 一 號 ）及 100 

年度判字第 3 6 2號 （附 件 二 號 ）確定終 局 判 決 ，維持訴願 

決定及原處分（含復查決定）關於證券及期貨交易免稅所得 

有關認購權證避險部位出售損益及交際費與職工福利限額 

計 算 部 分 。該等確定終局裁判所援引適用財政部 8 6 年 12 

月 1 日 台 財 稅 第 8 6 1 9 2 2 4 6 4號 函 釋 （下 稱 財 政 部 86

正

繼

本

年 函 釋 ，附 件 三 號 ）之 規 定 ，有不當侵害聲請人及其公 

司股東受憲法保障之財產上權利，逾越釋字第4 2 0號解釋所 

，闡釋租稅法律主義之界限，且 與 釋 字 第 3 8 5 號 及 所 得 稅  

法 第 2 4 條 第 1 項 所 揭 橥 之 「成 本 收 入 配 合 原 則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稅 查 核 準 則 （下 稱 查 核 準 則 ）第 2 條 第 2 

項 、實 質 課 稅 及 量 能 課 稅 原 則 不 符 ，並 牴 觸 憲 法 第 1 5 條 

及 第 1 9條 之 規 定 ，爰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 條第 

1 項 第 2 款 及 第 8 條 第 1 項 之 規 定 ，聲 請 貴 院 解 釋 憲 法 ， 

俾保人民基本權利。

貳 、疑義之性質與經過，及涉及之憲法條文

一 、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之事實，及涉及之憲法條 

文

(一 ）聲 請 人 9 0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原列報停徵之 

證 券 、期貨交易損失新臺幣（下同）353,952,385元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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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8 攔 」認購權證及其避險部位出售損失0 元 ，經原處分 

機關核定停徵之證券、期貨交易損失391，569,811 元及「第 

5 8攔 」認購權證及其避險部位出售損失258,757，1 4 8 元 ， 

聲請人不服，申經復查未獲變更，循 經 訴 願 及 行 政 訴 訟  

亦 遭 驳 回 ，經 提 起 上 訴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以 1 0 0 年度 

判 字 第 3 5 5 號 判 決 予 以 駁 回 （附 件 一 號 ） 。

( 二 ）  另 聲 請 人 9 2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原列報停 

徵 之 證 券 、期貨交易所得為236,977, 7 0 7元，經原處分機 

關將認購權證再買回及避險部位證券損失 40 , 0 0 0 , 573 

元 ，併 同 其 餘 調 整 項 目 ，核 定 證 券 、期貨交易所得為  

183,560,984元，聲 請 人 不 服 ，申經復查未獲變更，循經 

訴 願 及 行 政 訴 訟 亦 遭 驳 回 ，經 提 起 上 訴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以 1 0 0 年 度 判 字 第 3 6 2 號 判 決 予 以 駁 回 （附件 

工 號 ） 。

( 三 ） 然 系 爭 避 險 損 失 為 證 券 商 發 行 認 購 權 證 收 取 權 利 金  

後 所 應 盡 之 義 務 ，依 所 得 稅 法 第 2 4 條 第 1 項所揭 

橥 之 「成 本 收 入 配 合 原 則 」，應 與 權 利 金 收 入 併 計  

課 稅 ，而 不 應 歸 由 免 稅 所 得 吸 收 。上 開 確 定 終 局 判  

決 援 引 財 政 部 之 行 政 規 則 ，認 定 發 行 認 購 權 證 所 產 生  

之 履 約 及 避 險 損 失 屬 免 稅 交 易 而 不 得 自 權 利 金 收  

入 項 下 扣 除 ，已逾越稅法規定而對人民權利增加限制及 

負 擔 ，與 憲 法 第 19條明定之租稅法律主義有違。

(四 ） 又 財 政 部 8 6 年 函 釋 ，認 聲 請 人 發 行 認 購 權 證 所 產  

生 之 履 約 及 避 險 損 失 屬 免 稅 交 易 而 不 得 自 權 利 金  

收 入 項 下 扣 除 ，顯 違 反 「實 質 課 稅 及 量 能 課 稅 原  

則 」，與 憲 法 第 1 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意旨有違，最高行 

政 法 院 100年度判字第 3 5 5號 判 決 及 10 0年度判字第 362 

號 判 決 卻 謂 ，前揭函釋既已指明認購權證發行人於發行 

後 ，因投資人行使權利，而售出或購入標的股票產生之證



券交易所得或損失，應依所得稅法第4 條 之 1 規 定 辦 理 ， 

則證券商自得於發行時，自行斟酌其可能發生之損失成本 

費用，不得僅因其依照於發行認購權證時約定應買進或賣 

出股票時之證券交易，即謂該種證券交易係出於強制而與 

一般消費者為證券交易有所不同，因而於稅收上異其計 

算 ，否則即違反租稅法律主義及租稅公平原則(請參附件 

一號第 6 頁 第 19行以下及附件二號第5 頁倒數第16行以 

下），並謂原處分機關係依法令規定為之。原確定判決就 

系 爭 避 險 損 失 應 否 認 列 於 發 行 認 購 權 證 相 關 收 入  

項 下 ，併 同 其 他 相 關 費 用 及 損 失 等 計 算 發 行 認 購 權  

證 所 得 ，未 從 實 質 認 定 ，僅以法律形式推定，實違反實 

質課稅及量能課稅原則，侵害聲請人憲法上所保障之權 

利 。

二 、所經過之訴訟程序

(― )本 件 聲 請 人 90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原列報停 

徵 之 證 券 、期貨交易損失353,952,385元及「第58攔 」認 

購權證及其避險部位出售損失0元 ，經原處分機關核定停 

徵 之 證 券 、期貨交易損失391,569,811元 及 「第58欄 」認 

購權證及其避險部位出售損失258/757,148元 ，聲請人不 

服 ，申經復查未獲變更，循 經 訴 願 及 行 政 訴 訟 亦 遭 驳  

回 ，經 提 起 上 訴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以 100年度判字第  

3 5 5號 判 決 予 以 駁 回 （附 件 一 號 ）。

( 二 ）聲 請 人 9 2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原列報停徵 

之 證 券 、期貨交易所得為236,977,707元，經原處分機關 

將認購權證再買回及避險部位證券損失40,000,573元， 

併 同 其 餘 調 整 項 目 ，核 定 證 券 、期 貨 交 易 所 得 為  

183,560,984元，聲請人不服，申經復查未獲變更，循經 

訴 願 及 行 政 訴 訟 亦 遭 驳 回 ，經 提 起 上 訴 ，最高行 

政 法 院 以 1 0 0年 度 判 字 第 3 6 2 號 判 決 予 以 驳 回 （附



件 二 號 ）。

畚 、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

一 、 對於確定終局判決適用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疑義之内容

(一 ） 財 政 部 8 6 年 函 釋 涉 違 反 憲 法 第 1 9 條 之 租 稅 法 律 主

義 。

( 二 ）  財 政 部 8 6 年函釋涉違反實質課稅原則及量能課稅原 

則 ，侵害人民依憲法第 15條享有之財產權。

( 三 ）  財 政 部 8 6 年 函 釋 涉 違 反 比 例 原 則 ，侵害人民依憲法 

第 1 5條享有之財產權。

(四 ） 依據所得稅法第2 4 條 之 2 之 明 示 ，足 見 同 法 第 4 條 之 1 

存 有 立 法 上 之 漏 洞 。

( 五 ） 原依法律形式係適用免稅待遇者，依據所得稅法第 2 4 條 

之 規 定 ，須 併 入 應 稅 損 益 計 算 者 ，已 有 明 例 ，則系爭避 

險 損 失 亦 得 作 為 應 稅 減 項 ；同 理 ，避 險 利 益 亦 應 予  

以 課 稅 。

二 、 聲請人對於疑義所持之見解

(一 ）系爭避險損失為證券商發行認購權證收取權利金後所應盡  

之 義 務 ，依所得稅法第 2 4條 第 1 項 所 揭 橥 之 「成本收入  

配合原則」 ，應與權利金收入併計課稅，而不應歸由免稅  

所得吸收。原確定裁判援引財政部8 6 年函釋否定聲請人  

發 行 認 購 權 證 所 產 生 之 履 約 及 避 險 損 失 得 自 權 利  

金 收 入 項 下 扣 除 認 ，違反所得稅法第 2 4 條之規定及憲  

法 第 1 9條之租稅法律主義，並侵害聲請人所享有憲法所  

保 障 之 財 產 權 ：

1 、按 「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 

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所得額之計 

算 ，涉有應稅所得及免稅所得者，其相關之成本、費用或 

損 失 ，除可直接合理明確歸屬者，得個別歸屬認列外，應 

作 合 理 之 分 攤 ；其 分 攤辦法，由財政部定之。營利事業有



第 1 4條 第 1 項 第 4 類利息所得中之短期票券利息所得， 

除 依 第 8 8 條規定扣繳稅款外，不計入營利事業所得額。 

但營利事業持有之短期票券發票日在中華民國9 9 年 1 月 

1 日以後者，其利息所得應計入營利事業所得額課稅。自 

中華民國9 9 年 1 月 1 曰 起 ，營利事業持有依金融資產證 

券化條例或不動產證券化條例規定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 

產基礎證券，所獲配之利息所得應計入營利事業所得額課 

稅 ，不適用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第4 1 條 第 2 項及不動產 

證券化條例第 5 0 條 第 3 項分離課稅之規定。總機構在中 

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因投資於國内其他營利事業，所 

獲配之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除 依 第 8 8 條規定扣繳稅款 

外 ，不計入營利事業所得額。」所 得 稅 法 第 2 4 條定有  

明 文 。該 法 條 之 規 定 有 下 列 二 判 斷 層 次 ：

(1) 費 用 及 損 失 如 何 歸 屬 ？

(2) 歸 屬 後 得 減 除 之 金 額 可 否 限 制 ？

2 、按 有 所 得 者 ，方 得 課 稅 。不 同 類 所 得 者 ，應適用不  

同 租 稅 待 遇 ，本 件 所 涉 及 應 稅 或 免 稅 之 爭 議 即 為 租  

稅 待 遇 之 不 同 ’故 如 何 合 理 區 分 不 同 類 所 得 ，極其 

重 要 。本 件 情 形 ，因 證 券 商 發 行 認 購 權 證 對 投 資 人  

負 有 履 約 義 務 ，又 依 法 應 從 事 避 險 操 作 。是 履 約 行  

為 、避 險 操 作 與 發 行 認 購 權 證 實 源 自 同 一 法 律 關  

係 ，無 從 獨 立 分 割 。申 言 之 ，收 取 權 利 金 與 履 約 、 

從 事 避 險 操 作 係 為 證 券 商 發 行 認 購 權 證 所 衍 生 之  

權 利 與 義 務 ，是 權 利 金 收 入 與 履 約 損 失 及 避 險 損 益  

應 依 據 前 揭 所 得 稅 法 第 2 4 條 第 1 層 次 將 費 用 及 損  

失 歸 屬 於 收 入 再 併 計 課 稅 ，方 能 維 持 其 整 體 性 與 權  

利 義 務 之 平 衡 ，以 期 正 確 計 算 券 商 發 行 認 購 權 證 之  

損 益 。



3 、惟 原 處 分 機 關 卻 依 財 政 部 8 6 年 函 釋 内 容 ， 「認購 

( 售 ）權 證 發 行 人 於 發 行 時 所 取 得 之 發 行 價 款 ，係 

屬 權 利 金 收 入 ，依 現 行 所 得 稅 法 第 2 2 條 有 關 公 司  

組 織 之 會 計 基 礎 應 採 權 責 發 生 制 之 規 定 ，應 於 發 行  

期 間 内 分 期 計 算 損 益 或 於 履 約 時 認 列 損 益 。認購 

( 售 ）權 證 發 行 人 於 發 行 後 ，因 投 資 人 行 使 權 利 而  

售 出 或 購 入 標 的 股 票 產 生 之 證 券 交 易 所 得 或 損  

失 ，應 於 履 約 時 認 列 損 益 ，並 依 所 得 稅 法 第 4 條之 

1 規 定 辦 理 。」 ，將 履 約 損 失 及 避 險 損 益 視 為 免 稅  

證 交 所 得 或 損 失 ，而 否 准 自 權 利 金 收 入 項 下 加 計 或  

減 除 。其 未 依 據 所 得 稅 法 第 2 4 條 之 層 次 逐 一 判 斷 ， 

未 究 明 證 券 商 發 行 認 購 權 證 所 取 得 之 權 利 金 收  

入 ，性 質 上 固 屬 營 利 事 業 之 應 稅 收 入 ，但 若 將 履 約  

損 失 及 避 險 損 益 認 定 為 獨 立 的 證 券 交 易 損 益 ，而否 

准 認 列 為 應 稅 權 利 金 收 入 之 成 本 ，將 產 生 應 稅 權 利  

金 收 入 無 相 關 成 本 費 用 之 不 合 理 現 象 ，使 權 利 金  

「收 入 」幾 乎 等 於 認 購 權 證 發 行 「所 得 」 ，而未能 

合 理 區 分 不 同 類 所 得 ，導 致 費 用 及 損 失 歸 屬 錯 誤 ， 

明 顯 與 所 得 稅 法 第 2 4 條 第 1 項 所 揭 橥 之 「收入成 

本 配 合 原 則 」相 違 。財 政 部 8 6 年 函 釋 之 内 容 違 法 ， 

已 為 財 稅 主 管 機 關 所 肯 認 ，並 於 9 6 年 7 月 1 1 曰修 

訂 所 得 稅 法 第 2 4 條 之 2 導 正 此 項 錯 誤 ，惟 該 法 條  

並 未 訂 定 溯 及 既 往 之 規 定 ，等 同 於 將 過 去 的 紛 爭 推  

給 司 法 機 關 處 理 。

4 、且 所 謂 有 所 得 者 ，方 得 課 稅 。不 同 類 所 得 者 ，應適 

用 不 同 租 稅 待 遇 。其 前 提 必 須 先 依 據 所 得 稅 法 第 24 

條 之 第 一 層 判 斷 標 準 ，將 費 用 及 損 失 合 理 歸 屬 ，亦 

即 符 合 收 入 成 本 配 合 原 則 ，計 算 出 所 得 。再 檢 驗 是  

否 有 租 稅 優 惠 之 待 遇 ，而 區 分 免 稅 及 應 稅 所 得 。接



下 來 再 判 斷 第 二 層 次 ，歸 屬 後 得 減 除 之 金 額 可 否 限  

制 之 課 題 。原 確 定 判 決 未 從 所 得 稅 法 第 2 4 條之判  

斷 層 次 予 以 究 明 ，即 謂 「會 計 學 上 收 入 成 本 配 合 原  

則 與 稅 法 上 成 本 費 用 之 得 否 列 報 並 非 完 全 相 同 ，此 

觀 諸 所 得 稅 法 第 3 6 條 (捐贈）、第 3 7 條 （交 際 費 ）、 

第 4 3 條 之 1 ( 不 合 營 業 常 規 之 調 整 ）、第 4 9 條(壞 

帳 ）、第 5 1 條 之 1 ( 折 舊 ）等 規 定 自 明 。又收入費用 

配 合 原 則 並 非 不 允 許 例 外 之 定 律 ，立 法 者 基 於 整 體  

租 稅 正 義 、課 稅 公 平 的 考 量 ，對 於 何 項 收 入 為 應 稅  

收 入 ，何 項 支 出 或 損 失 得 列 報 為 成 本 、費 用 、或於 

何 限 度 内 得 列 報 為 成 本 、費 用 ，應 有 形 成 的 自 由 」 

云 云 （請 參 附 件 一 第 6 頁 倒 數 第 1 7 行 以 下 及 附 件  

二 第 5 頁 倒 數 第 1 行 以 下 ） ，顯 然 混 淆 前 揭 所 得 稅  

法 第 2 4 條 之 規 定 之 （1)費 用 及 損 失 如 何 歸 屬 ？(2)歸 

屬 後 得 減 除 之 金 額 可 否 限 制 ？二 判 斷 層 次 。本件係  

為 解 決 判 斷 層 次 （1)之 問 題 ，而 非 落 入 歸 屬 後 得 減 除  

之 金 額 可 否 限 制 之 爭 議 ，原 確 定 判 決 所 舉 之 所 得 稅  

法 第 3 6 條 （捐 贈 ）、第 3 7 條 （交 際 費 ）、第 4 3 條之 1(不  

合 營 業 常 規 之 調 整 ）、第 4 9 條 （壞 帳 ）、第 5 1 修之  

1 ( 折舊）等 規 定 均 屬 前 揭 判 斷 層 次 （2)欲 解 決 之 問  

題 ，更足見原確定裁判違反所得稅法第2 4條 之 規 定 ，與 

憲 法 第 1 9條之租稅法律主義不符。

( 二 ）原 處 分 機 關 認 定 聲 請 人 發 行 認 購 權 證 所 產 生 之 履 約  

及 避 險 損 失 屬 免 稅 交 易 而 不 得 自 權 利 金 收 入 項 下  

扣 除 ，違反實質課稅及量能課稅原則，侵害聲請人所享 

有憲法所保障之財產權：

1、按 「憲 法 第 1 9 條 規 定 『人 民 有 依 法 律 納 稅 之 義 務 』， 

係 指 人 民 有 依 法 律 所 定 要 件 負 繳 納 稅 捐 之 義 務 或  

享 減 免 繳 納 之 優 惠 而 言 。至 法 律 所 定 之 内 容 於 合 理



範 圍 内 ，本 屬 立 法 裁 量 事 項 」及 「涉 及 租 稅 事 項 之  

法 律 ，其 解 釋 應 本 於 租 稅 法 律 主 義 之 精 神 ，依各該 

法 律 之 立 法 目 的 ，衡 酌 經 濟 上 之 意 義 及 實 質 課 稅 之  

公 平 原 則 為 之 。」 分 別 為 貴 院 釋 字 第 3 6 9 號解釋  

及 第 4 2 0 號 解 釋 所 闡 明 。揆 諸 前 號 解 釋 内 容 ，已闡 

明 租 稅 課 徵 應 本 於 租 稅 法 律 主 義 之 精 神 。然究應如  

何 具 體 實 踐 ？如 何 決 定 立 法 裁 量 之 合 理 範 圍 ？仍 

應 「衡 酌 經 濟 上 之 意 義 及 實 質 課 稅 之 公 平 原 則 為  

之 」 ，方 符 後 號 解 釋 之 意 旨 。

2 、檢 驗 本 件 認 購 權 證 之 交 易 流 程 ，係 投 資 人 在 付 出  

一 定 價 金 （權 利 金 ）之 後 ，即 有 權 利 在 認 購 權 證 之  

存 續 期 間 内 或 特 定 時 點 上 ，決 定 是 否 以 事 先 約 定 之  

價 格 （即 履 约 價 格 ） ，向 發 行 券 商 買 進 該 權 證 可 認  

購 之 標 的 股 票 ，是 投 資 人 為 賺 取 利 差 ，於 履 約 價 格  

低 於 市 價 時 選 擇 履 約 ，此 時 發 行 券 商 即 承 受 投 資 人  

所 賺 取 利 差 之 同 額 損 失 ，然 證 券 主 管 機 關 為 降 低 發  

行 券 商 蒙 受 巨 大 履 約 損 失 而 影 響 金 融 秩 序 之 風  

險 ，乃 發 布 「發 行 人 申 請 發 行 認 購 （售）權 證 處 理 準  

則 j 、 「臺 灣 證 券 交 易 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認 購 （售）權 

證 上 市 審 查 準 則 」及 「臺 灣 證 券 交 易 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審 查 認 購 （售）權 證 上 市 作 業 程 序 」 等 規 定 （請詳 

附 件 四 號 ） ，要 求 發 行 券 商 應 有 適 當 之 避 險 措 施 ； 

是 發 行 券 商 收 取 權 利 金 後 ，因 收 入 尚 未 實 現 ，依財 

務 會 計 準 則 應 帳 列 負 債 欄 下 「發 行 認 購 （售）權證負 

債 」 ，俟 履 約 結 算 完 畢 後 ，再 將 權 利 金 負 債 、履約 

損 失 及 避 險 損 益 等 併 同 計 算 損 益 ，此 方 為 發 行 認 購  

權 證 之 真 正 所 得 ，又 以 此 真 正 所 得 計 算 應 納 稅 額 ， 

乃 符 合 前 揭 釋 字 第 4 2 0 號 解 釋 所 揭 橥 之 「實 質 課 稅



原 則 」 ，亦 能 得 出 納 稅 人 實 質 上 之 負 擔 能 力 ，符合 

「量 能 課 稅 」之 精 神 。

3 、故原處分機關援引適用前揭財政部 8 6 年 函 釋 ，認定 

聲 請 人 發 行 認 購 權 證 所 產 生 之 履 約 及 避 險 損 失 屬  

免 稅 交 易 而 不 得 自 權 利 金 收 入 項 下 扣 除 ，已違反 

「實質課稅之平等」及 「量能課稅」 ，故原確定判決，實 

有 違 合 憲 之 界 限 。

( 三 ）原 處 分 機 關 認 定 聲 請 人 發 行 認 購 權 證 所 產 生 之 履 約  

及 避 險 損 失 屬 免 稅 交 易 而 不 得 自 權 利 金 收 入 項 下  

扣 除 ，違 反 比 例 原 則 ，侵害聲請人所享有憲法所保障之  

財 產 權 ：

按 發 行 券 商 收 取 權 利 金 後 ，因 收 入 尚 未 實 現 ，依財 

務 會 計 準 則 應 帳 列 負 債 攔 下 「發 行 認 購 （售）權證負 

債 」 ，俟 履 約 結 算 完 畢 後 ，再 將 權 利 金 負 債 、履約 

損 失 及 避 險 損 益 等 併 同 計 算 損 益 ，此 方 為 發 行 認 購  

權 證 之 真 正 所 得 。原 處 分 機 關 援 引 前 揭 財 政 部 86 

年 函 釋 ，認 定 聲 請 人 發 行 認 購 權 證 所 產 生 之 履 約 及  

避 險 損 失 屬 免 稅 交 易 而 不 得 自 權 利 金 收 入 項 下 扣  

除 ，等 於 將 認 購 權 證 權 利 金 所 得 稅 之 課 徵 方 式 扭 曲  

為 以 交 易 毛 額 課 稅 （即 縱 使 聲 請 人 因 避 險 操 作 而 使  

其 權 利 金 收 入 全 數 賠 光 仍 要 就 權 利 金 收 入 之 毛 額  

繳 納 所 得 稅 ） ，顯 然 不 當 加 重 聲 請 人 之 租 稅 負 擔 。 

倘 聲 請 人 為 了 因 應 財 政 部 8 6 年 函 釋 之 錯 誤 見 解 而  

必 須 相 應 調 高 發 行 權 證 之 權 利 金 價 格 ，則 勢 必 為 理  

性 經 濟 市 場 所 難 接 受 ，其 無 法 成 功 銷 售 之 結 果 除 了  

將 導 致 權 證 發 行 及 交 易 市 場 嚴 重 萎 縮 外 ，最終的苦  

果 仍 會 反 應 到 國 家 稅 收 的 減 少 上 。是 以 原 處 分 機 關  

援 引 適 用 前 揭 財 政 部 8 6 年 函 釋 ，認 定 聲 請 人 發 行  

認 購 權 證 所 產 生 之 履 約 及 避 險 損 失 屬 免 稅 交 易 而



不 得 自 權 利 金 收 入 項 下 扣 除 ，不 僅 不 當 加 重 聲 請 人  

之 租 稅 負 擔 ，亦 對 權 證 交 易 市 場 及 國 家 稅 收 產 生 負  

面 影 響 ，顯 已 違 反 「比 例 原 則 」 ，故 原 確 定 判 決 ， 

實 有 違 合 憲 之 界 限 。

(四）證 券 商 發 行 認 購 權 證 須 依 法 從 事 避 險 操 作 ，且操作  

之 範 圍 受 相 當 之 限 制 ，是 避 險 操 作 於 「法 律 形 式 J 

上 雖 屬 有 價 證 券 交 易 ，然 衡 量 「經 濟 實 質 」應非屬  

所 得 稅 法 第 4 條 之 1 之 適 用 範 圍 ，此 部 分 存 有 立 法  

上 之 漏 洞 ，可 從 嗣 後 增 訂 之 所 得 稅 法 第 2 4 條 之 2 

規 定 足 以 佐 證 ，原 確 定 判 決 適 用 財 政 部 8 6 年 函 釋 ， 

實有違實質課稅及量能課稅原則，果 此 ，將不當侵害憲法  

保障人民之財產權：

卜 按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發行認購（售）權 證 者 ，發 

行人發行認購（售）權 證 ，於該權證發行日至到期日期間， 

基於風險管理而買賣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可之有價證 

券及衍生性金融商品之交易所得或損失，應併計發行認購 

( 售）權證之損益課稅，不 適 用 第 4 條 之 1 及 第 4 條之 

2 規 定 。但基於風險管理而買賣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可 

之 認 購 （售）權證與標的有價證券之交易損失及買賣依期 

貨交易稅條例課徵期貨交易稅之期貨之交易損失，超過發 

行 認 購 （售 ）權證權利金收入減除各項相關發行成本與費 

用後之餘額部分，不得減除。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可經 

營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其交易損益，應於交易完成結 

算 後 ，併入交易完成年度之營利事業所得額課稅，不適用 

第 4 條 之 1 及 第 4 條 之 2 規 定 。」 為 9 6 年 7 月 1 1 曰 

增 訂 之 所 得 稅 法 第 2 4 條 之 2 所 明 定 。次 按 「發行 

人 申 報 之 預 計 持 有 部 位 與 實 際 持 有 部 位 連 續 三 個  

營 業 曰 ，或 最 近 六 個 營 業 曰 内 有 三 個 營 業 曰 差 異 逾  

正 負 百 分 之 2 0 時 ，本 公 司 應 即 要 求 發 行 人 說 明 原



因 並 得 進 行 實 地 暸 解 ，如 發 現 其 說 明 顯 欠 合 理 時 ， 

得 予 計 點 乙 次 ，計 點 累 計 達 三 次 者 ，限 制 其 未 來 一  

個 月 不 得 申 請 發 行 權 證 。」為 臺 灣 證 券 交 易 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認 購 （售 ）權 證 上 市 審 查 準 則 （下 稱 審 查  

準 則 ） 第 1 8 條 （附 件 五 號 ）所 明 定 。

2 、證 券 商 發 行 認 購 權 證 依 法 所 從 事 之 避 險 操 作 ，其操 

作 範 圍 係 受 相 當 之 限 制 ，僅 能 在 有 限 範 圍 内 享 有 自  

由 決 定 權 ，此 可 參 前 揭 審 查 準 則 之 規 定 。 f 言 之 ， 

證 券 商 因 避 險 目 的 買 入 股 票 之 時 點 、價 格 及 數 量 等  

皆 非 為 證 券 商 可 完 全 自 由 決 定 ，又 避 險 之 操 作 具  

「高 價 買 入 ，低 價 賣 出 」等 特 質 ，此 皆 與 一 般 證 券  

交 易 之 「經 濟 實 質 」有 所 不 同 （請 詳 附 件 六 號 ，認 

購 權 證 與 一 般 有 價 證 券 交 易 差 異 之 附 表 ） ，依 「實 

質 課 稅 原 則 」 ，故 避 險 損 益 應 無 所 得 稅 法 第 4 條之 

1 之 適 用 。足 見 所 得 稅 法 第 4 條 之 1 規 定 ，並未就  

例 外 排 除 之 情 形 予 以 規 定 ，實 乃 立 法 上 之 漏 洞 。再 

從 所 得 稅 法 第 2 4 條 之 2 增 訂 已 填 補 此 項 漏 洞 ，更 

可 確 知 修 法 前 所 得 稅 法 第 4 條 之 1 規 定 之 不 足 ，必 

須 輔 以 經 濟 實 質 之 論 斷 ，方 符 實 質 課 稅 及 量 能 課 稅  

原 則 。

3 、然 原 確 定 判 決 舉 上 開 財 政 部 8 6 年 函 釋 ，謂 其 「已 

指 明 認 購 權 證 發 行 人 於 發 行 後 ，因 投 資 人 行 使 權  

利 ，而 售 出 或 購 入 標 的 股 票 產 生 之 證 券 交 易 所 得 或  

損 失 ，應 依 行 為 時 所 得 稅 法 第 4 條 之 1 規 定 辦 理 ， 

則 證 券 商 於 發 行 時 ，自 得 斟 酌 其 可 能 發 生 之 損 失 成  

本 費 用 ，且 依 其 從 事 證 券 業 之 專 業 知 識 ，亦知悉行  

為 時 所 得 稅 法 第 4 條 之 1 規 定 ，其 為 避 險 之 證 券 交  

易 所 得 因 免 稅 ，其 因 避 險 之 證 券 交 易 損 失 亦 不 得 自  

所 得 額 中 減 除 ，自應充分衡量其發行該認購權證之利潤



後 ，再行決定該權利金之金額，以作為發行最符合其經濟 

效益之商品，不得僅因其依照於發行認購權證時約定應買 

進或賣出股票之證券交易，即謂該種證券交易係出於強制 

而與一般消費者為證券交易有所不同，因而於稅法上異其 

計 算 ，否則即違反租稅法律主義及租稅公平原則。」 （請 

參附件一號笫 6 頁 第 2 0行以下及附件二號第 5 頁倒數第 

1 6 行 以 下 ） ，未 考 量 「經濟實質」 ，逕行適用此部分出 

現 立 法 漏 洞 之 所 得 稅 法 第 4 條 之 1 ，顯有違實質課稅及 

量能課稅原則。

4 、原 確 定 判 決 又 謂 ： 「所得稅法第 4 條 之 1 所稱之證券 

交 易 ，倘符合證券交易之形式外觀即屬之，並不問買賣雙 

方對該證券交易其動機及内在主觀意思為何，否則亦有違 

證券交易之安定性及國家稅收之一致性。」 （請參附件一 

號 第 6 頁倒數第 2 0 行以下及附件二號第 5 頁倒數第 4 行 

以下） ，惟 觀 諸 改 制 前 行 政 法 院 8 2 年 判 字 第 2410 

號 判 決 （附 件 七 號 ） ： 「對 實 質 上 相 同 經 濟 活 動 所  

產 生 之 相 同 經 濟 利 益 ，應 課 以 相 同 之 租 稅 ，始符合  

租 稅 法 律 主 義 所 要 求 之 公 平 及 實 質 課 稅 原 則 ，實質 

課 稅 原 則 為 租 稅 法 律 主 義 之 内 涵 及 當 然 歸 趨 」即可 

明 瞭 所 謂 「相 同 之 事 務 本 質 」 ，係 指 「經 濟 意 涵 相  

同 之 事 務 本 質 」 ，而 非 「法 律 形 式 相 同 之 事 務 本  

質 」 ，是 聲 請 人 從 事 避 險 交 易 於 法 律 形 式 上 或 與 一  

般 證 券 交 易 類 似 ，然 於 經 濟 實 質 上 卻 因 「買賣決策 

無 絕 對 自 由 」及 「高 價 買 入 ，低 價 賣 出 」 等特質而 

與 一 般 證 券 交 易 大 相 逕 庭 ，顯 非 所 得 稅 法 4 條 之 1 

之 適 用 範 圍 。原 確 定 判 決 援 引 財 政 部 8 6 年函釋予  

以 適 用 ，顯 有 違 誤 。

( 五）實 務 上 ，原依法律形式係適用免稅待遇者，仍併入應稅損  

益 計 算 者 ，亦 有 明 例 ，實不應以形式外觀為唯一判斷標



準 。故系爭避險損失亦得作為應稅減項，同 理 ，避險利益  

亦應予以課稅：

1 、按 「左 列 各 種 所 得 ，免 納 所 得 稅 ：一 、……十 六 、個人 

及營利事業出售土地，或個人出售家庭日常使用之衣物、 

家 具 ，或營利事業依政府規定為儲備戰備物資而處理之財 

產 ，其交易之所得。」為所得稅法第4 條 第 1 6款 所 明 定 。 

惟財政部9 8年 1 月 7 日台財稅第09704570360號函釋示， 

「殯葬設施經營業出售存放骨灰（骸 ）之納骨塔存放單位 

( 以 下 簡 稱 塔 位 ）永 久 使 用 權 之 損 益 計 算 規 定 如 下 ： 

— 、......二 、殯葬設施經營業出售塔位永久使用權之相關

成本認列如下：（一 ）出售塔位永久使用權之相關成本， 

包括納骨塔設施坐落土地之成本、納骨塔主體之建造成 

本 、營建細部工程（如裝潢等） 、組裝骨灰箱體之建造成 

本及依殯葬管理條例第1 5條 規 定 ，骨 灰 （骸 ）存放設施 

應 有 納 骨 灰 （骸 ）設 備 、祭 祀 設 施 、服務中心及家屬休息 

室......等設施之建造成本。上開納骨塔設施坐落土地之範

圍 ，應以殯葬設施主管機關核准之土地範圍為限。至相關 

成 本 ，應依收入法或塔位建坪比例法擇一攤計，經擇定後 

不得變更。（二 ）殯葬設施核准設置後，如 有 擴 充 、增建 

致其成本發生變動，應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8 號 「會計 

變動及前期損益調整之處理準則」有關會計估計變動之規 

定 處 理 。（三 ）殯葬設施經營業計算塔位永久使用權之損 

益 ，如已將土地成本攤計於出售成本，嗣後因使用權契約 

變更或終止等由業者收回土地改以出售方式經營者，其原 

已認列攤計之土地成本，應於土地出售時認列其他收入。」 

(請詳附件八號） 。次 按 「四 、股份有限公司之營利事業 

將下列超過票面金額發行股票所得之溢額，作為資本公積 

時 ，免 予 計 入 所 得 額 課 稅 ：…… （三 ）庫藏股票交易溢 

價 。」、「資本公積，指公司因股本交易所產生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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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10.公司處分庫藏股票時，若處分價袼高於帳面價值， 

其差額應貸記『資本公積一庫藏股票交易』科 目 ；若處分 

價格低於帳面價值，其差額應充抵同種類庫藏股票之交易 

所產生之資本公積；如 有 不 足 ，則借記保留盈餘。」為營 

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3 0 條 第 4 款 第 3 目 、商業會計 

處理準則第2 5條及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3 0號 第 10段(請 

詳附件九號）所 明 定 。

2 、 揆 諸 前 揭 所 得 稅 法 第 4 條 第 1 6款及財政部函釋所示， 

有關個人及營利事業出售土地雖於形式上，應 屬 免 稅 ， 

惟對於殯葬設施經營業出售塔位者，財政部以前揭解釋函 

令 ，另設永久使用權之概念，就 其 損 益 ，仍認為應併入應 

稅 損 益 計 算 ，亦即仍應回歸前揭所述，所 得 稅 法 第 2 4 條 

之二層次判斷標準，將費用及損失合理歸屬，並不因法律 

形式上規定適用免稅待遇者，即不併入應稅損益計算。則 

同 理 ，系爭避險損失亦得作為應稅減項；避險利益亦應予 

以 課 稅 。

3 、 另 舉 「庫 藏 股 票 」之 例 ，其 係 指 營 利 事 業 將 其 所 發  

行 股 份 買 回 。庫 藏 股 票 交 易 則 指 營 利 事 業 將 上 開 庫  

藏 股 票 出 售 他 人 之 行 為 ，以 「法 律 形 式 」觀 之 ，上 

開 庫 藏 股 票 既 屬 有 價 證 券 之 範 疇 ，則 其 買 賣 價 差 似  

為 證 券 交 易 損 益 ，依 所 得 稅 法 第 4 條 之 1 應 停 止 課  

徵 所 得 稅 ，然 因 庫 藏 股 票 係 營 利 事 業 買 賣 其 已 發 行  

股 份 ，與 一 般 證 券 交 易 之 性 質 有 所 不 同 ，是依商業  

會 計 處 理 準 則 及 財 務 會 計 準 則 公 報 之 相 關 規 定 ，庫 

藏 股 票 買 賣 價 差 應 計 入 資 本 公 積 ，非 屬 損 益 之 範  

疇 ，另 一 方 面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稅 查 核 準 則 第 3 0 條 

第 4 款 第 3 目 參 照 「商 業 會 計 法 」及 「財 務 會 計 準  

則 公 報 」 等 相 關 規 範 ，明 定 庫 藏 股 票 交 易 溢 價 應 計  

入 資 本 公 積 ，非 屬 所 得 之 範 疇 ，免 予 計 入 所 得 額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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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 。由 上 可 知 ，所 得 稅 法 對 於 符 合 證 券 交 易 形 式 外  

觀 者 ，並 非 皆 適 用 所 得 稅 法 第 4 條 之 1 ，而是依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稅 查 核 準 則 第 2 條 第 2 項 ，以 「商業會 

計 法 」及 「財 務 會 計 準 則 公 報 」 等 相 關 規 範 為 計 算  

基 礎 。上 開 庫 藏 股 票 交 易 即 為 明 例 。同 理 ，系爭認 

購 權 證 之 避 險 損 失 與 一 般 證 券 交 易 之 性 質 有 別 ，依 

「商 業 會 計 法 」及 「財 務 會 計 準 則 公 報 」 等相關規  

範 應 列 於 權 利 金 收 入 項 下 ，自 非 適 用 所 得 稅 法 第 4 

條 之 1 ，應 無 疑 義 。

4 、故 實 務 上 ，原依法律形式係適用免稅待遇者，仍併入應 

稅損益計算者，已有明例，實不應以形式外觀為唯一判斷 

標 準 ，原 確 定 判 決 卻 否 定 聲 請 人 發 行 認 購 權 證 ，因 

避 險 需 要 而 買 賣 標 的 股 票 （或 系 爭 認 購 權 證 ）之損 

失 ，為 發 行 認 購 權 證 之 成 本 ，應 作 為 應 稅 收 入 之 減  

項 ，除有違行政先例外，並違反實質課稅及量能課稅原則。

二 、解決疑義必須解釋憲法之理由

查 憲 法 之 解 釋 由 貴 院 為 之 ，憲 法 第 1 7 3 條定有明 

文 ；人 民 、法人或政黨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 

法 侵 害 ，經依法定程序 提 起 訴 訟 ，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 

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得聲請解 

釋 憲 法 ，亦為大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 所 明 定 ； 貴院依人民聲請所為之解釋，對於人民據 

以 聲 請 之 案 件 ，亦 有 效 力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 

或 命 令 ，或其適 用 法 律 、命 令 之 見 解 ，經 貴 院 依 人 民  

聲請解釋認為與憲法意旨不符，其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者 ，得以該解釋為再審或非常上訴之理由，前 經 貴 院  

釋 字 第 177號 、第 185號解釋在案。聲 請 人 9 0 年度及 92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事件，分別經最高行政法院以 

年度判字第 3 5 5號 （附 件 一 號 ）及 10 0年度判字第 362

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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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附 件 二 號 ）確 定 終 局 判 決 ，維持訴願決定及原處分 

(含復查決定）關於證券及期貨交易免稅所得有關認購 

權證避險部位出售損益及交際費與職工福利限額計算部 

分 。該 等 確 定 終 局 裁 判 ，不當侵害聲請人受憲法所保障 

之 財 產 上 權 利 。而聲請人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 

侵 害 ，唯 有 貴 院 大 法 官 解 釋 其 與 憲 法 牴 觸 ，始得據以 

救 濟 ，爰此聲請解釋憲法。

所附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

附件一 ：最高行政法院 10 0年度判字第 3 5 5號確定終局判決影本 

乙 件 。

附件二：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36 2號確定終局影本乙件。

附 件 三 ：財 政 部 8 6 年 函 釋 乙 件 。

附 件 四 ：「發 行 人 申 請 發 行 認 購 （售）權 證 處 理 準 則 」、「臺灣 

證 券 交 易 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認 購 （售 ）權 證 上 市 審  

查 準 則 」及 「臺 灣 證 券 交 易 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審 查  

認 購 （售）權 證 上 市 作 業 程 序 」 等 規 定 。

附 件 五 ：臺 灣 證 券 交 易 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認 購 （售 ）權證上  

市 審 查 準 則 （下 稱 審 查 準 則 ） 第 1 1 條 。

附 件 六 ：認 購 權 證 與 一 般 有 價 證 券 交 易 差 異 之 附 表 。

附 件 七 :改 制 前 行 政 法 院 8 2 年 判 字 第 2 4 1 0 號 判 決 影本乙件。

附 件 八 ：財 政 部 9 8 年 1 月 7 日台財稅第09704570360號函釋乙 

份 。

附 件 九 ：財 務 會 計 準 則 公 報 第 3 0 號 第 1 0 段 。

此 致

司 法 院

I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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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請 人 ：兆豐證券股份有薛  

代 表 人 ：簡鴻文 

代 理 人 ：楊建華會計師

中 華 民 國  1 0 0  年 5 月丨_麵M l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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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請 大 法 官 解 釋 委 任 狀
委 任 人 受 任 人

牲 名 或  

名 稱
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揚建華會計師

代 表 人 簡鴻文

住居所或營 

業 所 、郵遞 

區號及電話 

號 碼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送達代收人 

姓 名 、住址 

、郵遞區號 

及電話號碼

同 右 同 上

委任人因為最高行政法院10 0年度判字第 3 5 5號 及 10 0年度判字第362 號 判 決 ，適用

法令有抵觸憲法之疑義，乃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 條 第 1 項第2 款及第8 款第 1 

項之規定，向貴院 聲 請 解 釋 憲 法 ，謹依法委任受任人為聲請釋憲代理人，有為一切聲請 

釋憲行為之權。

謹 狀

司 法 院  公鑒 |

委任人：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釘 

代表人：簡鴻文

受任人：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楊建華會計師

中 華 民 國  1 0 0  年 5 月 3 1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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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行政法院裁判書--行政類

【裁判字號】 100,判，355 
[裁判日期】 1000317 

[裁判案由】營利事業所得稅 
[裁判全文】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〇〇年度判字第355號

上訴人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簡 鴻 文  
訴訟代理人楊建華 
被上訴人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

代 表 人 陳 金 鑑
上列當事人間營利事業所得稅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98年10 
月8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8年度訴字第1171號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 、 上訴人(原名倍利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經濟部民國92年 

2月19日經授商字第09201049230號函核准合倂解散，上訴人 
爲合倂後存續公司)90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列報 
停徵之證券、期貨交易損失新臺幣(下同)353,952,385元及
「第58欄」認購權證及其避險部位出售損失0元 ，經被上訴 
人核定停徵之證券、期貨交易損失391，569,811元及認購權 
證及其避險部位出售損失258,757,148元 ，全年課稅所得額 
爲虧損70,502,823元 ，應退稅額10,842,292元(核定通知書 
載明應退稅額10,842,292元 ，復查決定書誤繕爲應補稅額）

。上訴人就認購權證及其避險部位出售損失與停徵之證券、
期貨交易損失之調整部分不服，申請復查，未獲變更，提起 
訴願遭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 、 上訴人起訴主張：被上訴人認定「系爭避險損失應屬證券交 
易性質」之見解，明顯違反行爲時(下同)所得稅法第24條「
收入成本配合原則」、司法院釋字第420號解釋所揭橥「實 
質課稅原則」及司法院釋字第385號解釋「不得任意割裂適 
用原則」 ；被上訴人將避險損益認定爲獨立之證券交易損益
，而不得列入應稅之權證權利金收入項下之成本，致使認購 
權證交易取得之權利金「收入」即等於權證交易之「所得」
，無法正確計算證券商之營利事業所得額，明顯有違所得稅

y \
http://172.16.16.162/FJUD/PrintFJUD03„0.aspx?jrecno-100%2c%e5%88%a4%2c355%2c201... 20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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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24條第1項 「成本收入配合原則」之精神。又被上訴人 

逕將證券商認購權證發行之權利金收入認屬應稅收入，而以 
其相對應之避險損失視爲純粹之證券交易損失，亦即將證券 
商認購權證發行與避險之標的資產的貿賣行爲，任意分割爲 
不同法律所定事項，並分別適用不同之法令，此更足證原處 
分實與司法院釋字第385號解釋所揭示「不得任意割裂適用 

原則」之意旨相悖。又被上訴人認符合證券交易形式外觀者 
，即應適用所得稅法第4條之1 ，然觀諸庫藏股票交易，雖符 

合證券交易之形式外觀，卻因其與一般證券交易之性質有別 
，依 「商業會計法」及 「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等相關規定， 
其價差應爲資本公積而非屬損益之範疇，所得稅法亦參酌上 
開見解而有相同規範，是被上訴人顯有所誤解；所得稅法對 
於符合證券交易形式外觀者，並非皆適用所得稅法第4條之1 
，而是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2條第2項 ，以 「商業會 

計法」及 「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等相關規範爲計算基礎。上 
開庫藏股票交易即爲明例。是被上訴人認符合證券交易形式 
外觀者，即應適用所得稅法第4條之1 ，顯對所得稅法第4條 
之1所 稱 「證券交易損益」之意涵有所誤解。若此，則系爭 
認購權證之避險損失與一般證券交易之性質有別，依 「商業 
會計法」及 1 才務會計準則公報」等相關規範應列於權利金 
收入項下，自非適用所得稅法第4條之1 ，應無疑義。有關交 

際費及職工福利限額計算，爭執之處在於交際費及職工福利 
限額之計算是否須區分應稅及免稅部分；上訴人本(90)年度 
之交際費及職工福利費，均已依財政部85年8月9日台財稅第 
851914404號函釋(財政部85年函釋)規定明確歸屬至各部門 

項下負擔，被上訴人認交際費及職工福利費認列方式需按業 
務別逐項計算限額一事，顯已擴充法律見解，核有適用法規 
不當之處；是被上訴人之處分於法容有未合，徒使上訴人受 
有不平等待遇，依法應予撤銷；退步言，倘交際費及職工福 
利限額依法應區分應稅、免稅分別計算，非營業收入與出售 
避險證券收入亦應倂入應稅收入計算交際費應稅限額，始爲 
妥切等語，求爲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原處分。

三 、被上訴人則以：（一)上訴人主張因避險目的而買賣標的股票 
之成本及損失，係發行認購權證權利金收入之必要支出，按 
實質課稅原則及成本與收入配合原則，該成本及損失應准予 
自應稅權利金收入項下減除，方符合量能課稅云云。惟查發 
行後買賣該認購權證，依現行所得稅法第4條之1規定，停止 
課徵證券交易所得稅，證券交易損失亦不得自所得額中減除 
。原核定將原列報於應稅收入項下之認購權證及其避險部位 
出售損失258,757,148元轉列「第58欄」認購權證及其避險 
部位出售損失項下調整並無不合，（二)上訴人主張其申報方 
式符合財政部85年函釋之規定，被上訴人核定顯已擴充法律 

見解，徒使上訴人受有不平等待遇，倘交際費及職工福利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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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依法須按應、免稅收入計算，非營業收入及出售避險證券 
收入亦應倂入計算，始爲妥適云云。惟查綜合證券商與一般 
投資公司之經營方式不同，各部門之組織架構及業務明確，
各該部門因經營部門業務所發生之相關費用，自應個別歸屬 
於各該部門收支損益項下之營業費用認列，僅管理部門(無 
營業收入)之損失費用因無法明確歸屬，始可按其費用性質 
，將上訴人90年度列報之交際費及職工福利，扣除屬應稅業 

務可列支之最高限額後，將餘額認屬免稅業務可列支之金額 
，由有價證券出售收入項下負擔，以正確計算其「免稅所得 
」自無不合。至上訴人主張非營業收入及出售避險證券收入 

應倂入限額計算乙節，按所得稅法第37條交際費之列支係以 

與業務直接有關者爲限，即僅限於「業務上直接支付」 ，而 
非營業收入既與業務無直接關係，自非交際費限額之計算基 
礎 ；另出售避險標的股票收入雖可計算交際費限額，惟屬免 
稅限額，並不影響本件應稅限額之計算，倂予敘明。綜上，
原核定停徵之證券、期貨交易損失391，569,811元並無不合 

等語，資爲抗辯，求爲判決駿上訴人之訴。
四 、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 ：（一)關於認購 

權證避險部位出售損益：1.司法院釋字第493號解釋，針對 
所得稅法第4條之1證券交易所得停止課徵所得稅及同法第42 

條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投資於國內其他營利事業所獲配股 
利不計入所得課稅；其相關之成本費用，按收入成本費用配 
合之法律規定意旨及公平原則，自亦不得歸由其他應稅之收 
入項下減除，該解釋已明確揭橥所得稅法第4條之1證券交易 
所得停止課徵所得稅，不僅未排除第24條第1項收入成本配 

合原則之適用，且因適用之結果須對應稅與免稅之成本費用 
個別歸屬認定分攤，方符合法律規定及公平原則。本件被上 
訴人機關計算上訴人有認購權證發行後再買回損失1 〇〇，106， 
007元及避險部位交易損失158,651，141元，合計258,757，14 
8元 ，係屬免稅之證券交易損失，不得自應稅所得中減除，
於全年所得項下核定「第58襴」認購權證及其避險部位出售 
損失258,757,148元 ，尙無不合。2.財政部86年12月1日台財 
稅第861922464號函已指明認購權證發行人於發行後，因投 

資人行使權利，而售出或購入標的股票產生之證券交易所得 
或損失，應依所得稅法第4條之1規定辦理，則證券商自得於 

發行時，自行斟酌其可能發生之損失成本費用，且依其從事 
證券業之專業知識，亦可知悉所得稅法第4條之1規定，其爲 

避險之證券交易所得因免稅，其因避險之證券交易損失亦不 
得自所得額中減除，自應充分衡量其發行該認購權證之利潤 
後 ，再行決定該權利金之金額，以作爲發行最符合其經濟效 
益之商品，不得僅因其依照於發行認購權證時約定應買進或 
賣出股票時之證券交易，即謂該種證券交易，係出於強制而 
與一般消費者爲證券交易有所不同，因而於稅收上異其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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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即違反租稅法律主義及租稅公平原則。3.會計學上之 

「收入成本配合原則」於稅法之適用上，尙須考量租稅政策 
與目的，於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或核課所得稅時，其依商業 
會計法記載之會計事項，如與所得稅法等有關租稅法規規定 
未符者，均應於申報書內自行調整之，二者範圍並非完全相 
同 。因此，上訴人主張櫂證發行收入依其交易性質，避險交 
易與權證發行互爲因果及對價，存有事實及經濟上之關聯性 
，「避險交易損益」爲 「權證發行收入」相對應之成本費用 
云云，即非可採。又發行認購權證不得減除避險證券交易損 
失 ，乃依所得稅法第4條之1規定之結果；所得稅法第4條之1 
之規定與同法第24條第1項之規定相較，實屬特別規定，應 

優先適用，未能相反，否則將發生有所得無法課稅，但有損 
失可以列報之現象，有割裂法律之適用及違反租稅公平情事 
。因而，倘將認購權證再買回及避險標的股票證券交易損失 
認屬認購權證之成本費用減除，無異准許免稅之證券交易損 
失侵蝕應稅之發行認購權證所得。4.原則上公司不得收購自 
己的股票，因爲股票代表對公司淨資產的權益，股東爲公司 
的所有權人，若庫藏股票視爲資產，則公司本身即爲股東， 
亦即公司自己擁有自己，於理不通，因此庫藏股票竝非公司 
的資產，不得列於資產負債表的資產項下，應作爲股東權益 
的減項。是庫藏股票性質爲公司收回自己發行之股票，並非 
公司之資產，買賣庫藏股票之交易並不會涉及損益表中損費 
之計算與本案上訴人持有他公司爲避險標的股票之性質顯有 
不同，自不得比附援引。上訴人主張張庫藏股票形式外觀符 
合所得稅法第4條之1規定，其買賣價差屬資本公積性質，顯 
然被上訴人誤解所得稅法第4條之1所 稱 「證券交易損益」之 
意涵云云，尙難採據。（二)交際費及職工福利限額計算：本 
件上訴人爲綜合證券商，自應依經紀、承銷、自營等各部門 
經營業務個別認列歸屬於各部門項下之營業費用，並依所得 
稅法第37條之規定及財政部83年2月8日台財稅第831582472 
號 、83年11月23日台財税第9831620897號及85年函釋計算限 
額列報其交際費及職工福利，分別自應稅、免稅收入項下減 
除 。因上訴人未依規定列報計算，被上訴人機關爲正確計算 
免稅所得，乃採對業者最有利之計算方式，分別核算上訴人 
應稅業務之交際費及職工福利限額，以上訴人列報數超過應 
稅業務可列支之交際費及職工福利限額部分，減除上訴人免 
稅所得申報分攤數後，計算差額移至免稅業務項下核認，於 
法並無不合；上訴人雖主張非營業收入應倂入限額計算云云 
;惟按所得稅法第37條交際費之列支係以與業務直接有關者 
爲限，上訴人稱90年度應將非營業收入40,406,245元中之一 
般存款利息收入22,547,880元 、租賃收入4,465,680元 、出 
售資產增益40,624元及其他收入6,909，062元亦倂入應稅收 
入計算交際費應稅限額之部分乙節，因所得稅法第37條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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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之規定內容，僅限於「業務上直接支付」 ，包括以進貨、
銷貨、運輸貨物及提供勞務或信用之業者，「非營業收入」
項下不在其內，自不應將此等收入據爲計算應税部門交際費 
限額之基礎內作爲交際費與職工福利限額之計算基礎；惟被 
上訴人於計算應稅業務收入788，463，714元時誤計入租賃收 
入4,465,680元 ，致交際費及職工福利限額按該應稅業務收 
入計算時多計26,794元及6,698元 ，惟基於行政救濟不利益 
變更禁止原則，復查決定維持原核定應稅交際費限額4,856，
782元 、應稅職工福利限額1,182,696元及停徵之證券、期貨 
交易損失爲391，5 6 9 元 ，並無不合。又交際費依所得稅 
法第37條規定，係以事業體所經營之業務爲計算基礎，該條 

各款定有明文，同一事業體如經營兩項以上之業務時，即必 
須分別計算得列支之交際費，始符合該法條規定，亦有改制 
前行政法院89年度判字第2069號 、本院90年度判字第1893號 
、90年度判字第1607號判決意旨，可資參採。至出售避險標 
的股票收入屬免稅收入，並不影響本件應税限額之計算，上 
訴人主張出售避險標的股票收入可計算交際費限額云云，尙 
難採據。（三)綜上論述，上訴人起訴論旨，並非足採。被上 
訴人機關以上訴人系爭認購權證發行後再買回損失100,106，
007元及避險部位交易損失158,651，141元 ，合計258,757,14 
8元 ，屬免稅之證券交易損失，不得自應稅所得中減除；及 
核定應稅交際費限額4,856,782元 ，應稅職工福利限額1,182 
，696元及停彳数之證券、期貨交易損失爲391，569,811元，認 
事用法，並無違誤，因將原決定及原處分均予維持，駁回上 
訴人之I!斥。

五 、本院查：
(一)停徵之證券、期貨交易損失部分：

1.按 「自中華民國79年1月1日起，證券交易所得停止課徵所得 

稅 ，證券交易損失亦不得自所得額中減除。」 「營利事業所 
得之計算，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 
稅捐後之純益額爲所得額。」所得稅法第4條之1 、第24條第 

1項及分別定有明文。又按「有關認購(售)權證及其標的股 
票交易之相關稅捐之核課，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一)財政部 
86年5月23日（86)台財證(五)第03037號公告，已依證券交易 
法第6條規定，核定認購(售)權證爲其他有價證券，則發行 
後買賣該認購(售)權證，應依證券交易稅條例第2條第2款規 

定 ，按買賣經政府核准之其他有價證券，依每次交易成交價 
格課徵千分之一證券交易稅，並依現行所得稅法第4條之1規 
定 ，停止課徵證券交易所得税。（二)認購(售)權證持有人如 
於某一時間或特定到期日，按約定行使價格向發行人購入（
售出)標的股票者，係屬發行人(持有人)出賣標的股票之行 
爲 ，應就所出售之標的股票，依證券交易稅條第2條規定 

，按履約價格課徵千分之三證券交易稅。（三)至認購(售)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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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持有人如於某一時間或特定到期日，以現金方式結算者，
係屬認購(售)權證之標的股票之交易，應對認購(售)權證之 
發行人(持有人)依標的股票之履約價格按千分之三稅率課徵 
證券交易稅，及對認購(售)權證持有人(發行人)依標的股票 
之市場價格按千分之三稅率課徵證券交易稅，並依前開所得 
稅法規定停止課徵所得稅。」及 「認購(售)櫂證發行人於發 
行時所取得之發行價款，係屬權利金收入，依現行所得稅法 
第22條有關公司組織之會計基礎應採權責發生制之規定，應 
於發行期間內分期計算損益或於履約時認列損益。認購(售）
權證發行人於發行後，因投資人行使權利而售出或購入標的 
股票產生之證券交易所得或損失，應於履約時認列損益，並 
依所得稅法第4條之1規定辦理。……」經財政部86年7月31 
日台財稅第861909311號函及86年12月丨日台財税第86192246 
4號函釋在案。

2.本件上訴人係依證券交易法第44條規定，經財政部證券暨期 
貨管理委員會許可，經營同法第15條第1款至第3款3種證券 
業務之綜合證券商，其90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有 
關認購權證發行、買賣及其避險部位標的證券交易，分別於 
(一)營業收入項下列報：1 、認購權證發行利益179,850,000 
元 。2 、避險證券出售收入1，235,914,400元及認購權證負債 
再買回收入348,717,100元 。（二)營業成本項下列報：認購 
權證發行費用200,000元 、避險證券出售成本1,394,565,541 
元及認購權證負債再買回成本448,823,107元 。被上訴人以 
認購權證發行後再買回損失100,106,007元(計算式：認購權 
證負債再買回收入348，717，100元-認購權證負債再買回成本 
448,823,107元)及避險部位交易損失158,651，141元(計算式 
:避險證券出售收入1，23 5,914，400元-避險證券出售丨戎本1，
394,565,541元），合計虧損258,757，148元，非屬認購權證 
權利金收入之成本費用，不得自應稅所得中減除，於全年所 
得項下核定「第58欄」認購權證及其避險部位出售損失258，
757,148元 。上訴人主張認購權證發行人發行權證時依主管 

機關要求須建立標的股票之避險部位，須維持一定數量，無 
任意變更權利，是其履約及避險損益應依權責發生制與權利 
金收入倂計，方能維持其整體性與權利義務之平衡，發行認 
購權證收入與避險損益間存有高度關聯性，依所得稅法第24 
條之1所揭示之「收入成本配合原則，與免稅收入相關之成 
本費用應自免稅收入項下余，若由應稅收入項下減除，則 
有侵蝕稅基之違誤；反之，與應稅收入相關之費用，若由免 
稅收入項下減除，免爲不當多徵賦稅云云。惟查：證券商發 
行權證，依主管機關相關規定固強制應進行避險交易，且該 
避險交易之特性，在於股價上漲時買進標的股票以履行權證 
持有人履約要求、股價下跌時賣出標的股票以防權證持有人 
棄權時發生巨額跌價損失，券商對標的股票漲即買、跌即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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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避險交易行爲，爲其履約之準備，而其避險交易可能產生 
損失，亦可能產生利益，難認爲發行櫂證之成本或費用。況 
個別之收入有其對應之成本費用，所產生個別之損益，不能 
成爲他項收入之成本費用，此觀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31條規 
定自明，故所得稅法第4條之1之規定，係因證券交易之收入 

不課稅，所對應之成本費用亦不准自應稅項下認定，導致損 
失亦不得自所得額中減除，若依上訴人主張將避險證券交易 
損失認定爲認購權證之成本減除，則將侵蝕應稅之權利金所 
得 。又證券商於發行認購櫂證時須強制爲避險交易，該避險 
交易復基於保護投資者及維持金融秩序，證券商須於股價上 
漲時買進標的股票、股價下跌時賣出標的股票，證券商可能 
因避險交易行爲而造成損失，復爲證券商於發行該認購權證 
所知悉；財政部上開86年12月1日台財稅第861922464號函亦 

已指明認購權證發行人於發行後，因投資人行使權利，而售 
出或購入標的股票產生之證券交易所得或損失，應依所得稅 
法第4條之1規定辦理，則證券商自得於發行時，自行斟酌其 

可能發生之損失成本費用，且依其從事證券業之專業知識， 
亦可知悉所得稅法第4條之1規定，其爲避險之證券交易所得 

因免稅，其因避險之證券交易損失亦不得自所得額中減除， 
自應充分衡量其發行該認購權證之利潤後，再行決定該權利 
金之金額，以作爲發行最符合其經濟效益之商品，不得僅因 
其依照於發行認購權證時約定應買進或賣出股票時之證券交 
易 ，即謂該種證券交易，係出於強制而與一般消費者爲證券 
交易有所不同，因而於稅收上異其計算，否則即違反租稅法 
律主義及租稅公平原則。再者所得稅法第4條之1所稱之證券 

交易，倘符合證券交易之形式外觀即屬之，並不問買賣雙方 
對該證券交易其動機及內在主觀意思爲何，否則亦有違證券 
交易之安定性及國家稅收之一致性。再查會計學上p收入成 
本配合原則」 ，與稅法上成本費用之得否列報並非完全相同 
:所 謂 「收入成本配合原則」於會計學上係指「某項收益已 
經在某一會計期間認列時，所有與該收益之產生有關的成本 
均應在同一會計期間轉爲費用，以便與收益配合而正確的計 
算損益」（商業會計法第60條參照）。上開會計學上之「收入 

成本配合原則」於稅法之適用上，尙須考量租稅政策與目的 
，於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或核課所得稅時，其依商業會計法 
記載之會計事項，如與所得稅法等有關租稅法規規定未符者 
，均應於申報書內自行調整之，此觀諸所得稅法第36條 、第 
37條 、第43條之1 、第49條 、第51條之1等規定自明。上訴人 
主張權證發行收入依其交易性質，避險交易與權證發行互爲 
因果及對價，存有事實及經濟上之關聯性，「避險交易損益 
」爲 「權證發行收入」相對應之成本費用云云，即非可採。 
又收入費用配合原則並非不允許例外之定律，立法者基於整 
體租稅正義、課稅公平的考量，對於何項收入爲應稅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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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項支出或損失得列報爲成本、費用、或於何限度內得列報 
爲成本、費用，應有形成的自由。若法律定有明文不得列報 
，即屬收入費用配合之例外，依法決定得否列報成本費用，
不生違反收支配合原則問題，否則豈非法律完全不得訂定^
損失不得列報」之規定。且縱系爭避險損失會計上可認爲本 
件權證權利金收入之成本，亦因所得稅法第4條之1有明文規 

定 ，而不得自所得額中減除，尙難以稅法承認於收入內扣除 
成本費用，即當然於本件可將避險措施所造成證券交易之損 
失作爲成本費用予以扣除。所得稅法第4條之1之規定與同法 
第24條第1項之規定相較，實屬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本 

件倘將認購權證再買回及避險標的股票證券交易損失認屬認 
購權證之成本費用減除，無異准許免稅之證券交易損失侵蝕 
應稅之發行認購權證所得。原處分係依法令規定爲之，並非 
割裂適用不同之法律，上訴人上開主張尙非可採。

(二）、交際費及職工福利限額計算部分：
1.按 「業務上直接支付之交際應酬費用，其經取得確實單據者 

，得分別依左列之限度，列爲費用或損失：一 、以進貨爲目 
的 ，……全年進貨貨價超過6億元者，……經核准使用藍色 
申報書者，以不超過千分之0.5爲限。二 、以銷貨爲目的，
...全年銷貨貨價超過6億元者，... 經核准使用藍色申報
書者，以不超過千分之1.5爲限。……四 、以供給勞務或信
用爲業者，……全年營業收益額超過4,500萬元者....經
核准使用藍色申報書者，以不超過千分之6爲限。」爲所得 

稅法第37條第1項所明定。又按「職工福利金之提撥，……

二 、合於前款規定者，其福利金提撥標準及費用認列規定如 
下 ：……(三)每月營業收入總額內提撥0.05%至0.15%。」爲 
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81條第2款第3目所規定。又 「以 

有價證券買賣爲專業之營利事業，其營業費用及借款利息，
除可合理明確歸屬者得個別歸屬認列外，應按核定有價證券 
出售收入、投資收益、債券利息收入及其他營業收入比例，
計算有價證券出售部分應分攤之費用及利息，自有價證券出 
售收入項下減除。」 「以買賣有價證券爲專業之營利事業，
因業務需要支付之交際費，其全年支付總額，以不超過左列 
標準爲限：（一)買賣有價證券，依所得稅法第37條第1項第1 
款及第2款規定辦理。（二)因有價證券所取得之股息、紅利 

及利息(包括短期票券之利息收入)等投資收益，准倂入營業 
收入總額，依所得稅法第37條第1項第4款規定辦理，但投資 
收益80%(現行法係全額免計)免計入所得額部分，因實質免 
稅 ，則不應倂計。」 「綜合證券商及票券金融公司部分之分 
攤原則補充核釋如下：（一)綜合證券商1 、營業費用部分：
其可明確歸屬者，得依個別歸屬認列；無法明確歸屬者，得 
依費用性質，分別選擇依部門薪資、員工人數或辦公室使用 
面積等作爲合理歸屬之分攤基礎，計算有價證券出售部分應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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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灘之費用，不得在課稅所得項下減除。惟其分攤方式經選 
定後，前後期應一致，不得變更。……」爲財政部83年2月8 
日台財稅第831582472號 、83年11月23日台財稅第831620897 
號及85年8月9日台財稅第851914404號函所明釋。本件上訴 

人係以買賣有價證券爲專業之營利事業，其出售有價證券之 
交易所得，依所得稅法第4條之1規定，停止課徵所得稅，是 

上訴人本期之營業所得，可分爲兩部分，一爲應稅所得，一 
爲免稅所得。又營利事業出售有價證券之交易所得納入免稅 
範圍，雖有其特殊意義，惟宜正確計算「免稅所得」之範圍 
，如免税項目之相關成本費用歸由應稅項目吸收，營利事業 
將雙重獲益，不僅有失立法原意，並造成侵蝕稅源及課稅不 
公平之不合理現象。且查所得稅法第37條規定交際費之列支 

係以與業務直接有關者爲限，綜合證券商之經紀、承銷、自 
營等各部門經營業務所支付之交際費，自應依交際對象歸屬 
於各業務部門項下之營業費用(屬可明確歸屬之費用，應個 
別歸屬認列），並依所得税法第37條及財政部83年11月23日 
台財稅第831620897號函釋，分別核算其非屬出售有價證券 
之應稅業務部分交際費可列支之限額，及出售有價證券免稅 
業務部分交際費可列支限額後，再將超過應稅業務部門可列 
支之交際費限額部分，移由免稅部門核認。此係採對上訴人 
最有利之計算方式，即將非屬出售有價證券之應稅業務部分 
，讓上訴人享受全部之交際費限額，再將超過應稅業務部門 
可列支之交際費限額部分，歸屬爲出售有價證券免稅業務部 
分之費用，轉自有價證券出售收入項下認列，以正確計算其 
免稅所得，於法並無不合。且來自營業收入之職工福利本有 
類似交際費之「限額」法規範之適用，是被上訴人之作業方 
式並無不妥，另交際費依所得稅法第37條規定，係以事業體 
所經營之業務爲計算基礎，該條各款定有明文，同一事業體 
如經營兩項以上之業務時，即必須分別計算得列支之交際費 
，始符合該法條規定。上訴人主張非營業收入應倂入限額計 
算乙節，按所得稅法第37條交際費之列支係以與業務直接有 
關者爲限，包括以進貨、銷貨、運輸貨物及提供勞務或信用 
之業者，「非營業收入」項下不在其內，不應將此等收入據 
爲計算應稅部門交際費限額之基礎內，自非交際費與職工福 
利限額之計算基礎；惟被上訴人於計算應稅業務收入788,46 
3,714元時誤計入租賃收入4,465,680元，致交際費及職工福 
利限額按該應稅業務收入計算時多計26，794元及6，698元 ，
基於行政救濟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原審因而維持原核定應 
稅交際費限額4,856,782元 、應稅職工福利限額1，182,696元 
及停徵之證券，於法亦無不合。上訴人主張：所得稅法之立 
法精神與目的並無將計算限額項目區分爲應稅與免稅。又原 
審判決認交際費之分攤方式應直接將上訴人申報之交際費總 
額扣除課稅業務項下之限額後，所有餘額都算入免稅所得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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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下之交際費，此一見解乃不當擴張解釋所得稅法第37條之 
規定；上訴人90年度之交際費及職工福利，已依財政部85年 

函釋規定明確歸屬至各部門項下負擔，核無應稅部門負擔免 
稅部門交際費用之情事。然原審判決將超過應稅業務部門可 
列支之交際費限額部分，移由免稅部門核認，逕以此係對業 
者最有利之計算方式，實於法未合。且誤解所得稅法相關規 
定 ，強行將交際費及「限額之計算」與 「費用之分攤」混爲 
一談，致上訴人之應稅所得虛增、免稅所得虛減，實違反所 
得稅法第24條及第37條之規定，並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顯 

有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法規不當之誤，應予撤銷。退步言 
，倘交際費及職工福利限額依法應區分爲應稅、免稅分別計 
算 ，非營業收入與出售避險證券收入亦應倂入應稅收入計算 
交際費應稅限額，始爲妥切云云。無非重述爲原審所不採之 
陳詞，乃上訴人以其對法律上見解之歧異，就原審取捨證據 
、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指摘其爲不當，亦無可採。

J本件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 
法則判斷，並無違背論理法則或經驗法則，又證據之取捨與 
當事人所希冀者不同，致其事實之認定亦異於該當事人之主 
張者，不得謂爲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情形；原判決所適用之 
法規與該案應適用之法規並無違背，與解釋判例，亦無牴觸 
，並無違背法令之情形。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誤，求予廢 
棄 ，難認有理由，應予駿回。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爲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 
、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3 月 
最高行政法院第六庭

審 判 長 法 官 黃 合 文  
法 官 鄭 小 康  
法 官 鄭 忠 仁  
法 官 劉 介 中  
法 官 陳 鴻 斌

17 曰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3 月

書 記 官 王 福
17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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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行政法院裁判書- 行政類

【裁判字號】 100,判,362

【裁判日期】 1000317

【裁 判 案 由 】 營利事業所得稅

【裁判全文】 ，

最 局 彳 了 政 法 院 判 決
100年度判字第362號

上訴人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簡 鴻 文
訴訟代理人陳建宏

林瑞彬律師
被上訴人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

代 表 人 陳 金 鑑
上列當事人間營利事業所得稅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98年8
月6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8年度訴字第1062號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上訴轰回文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 、上訴人（原名倍利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經經濟部民國（ 

下同）92年2月19日經授商字第09201049230號函核准合併解 
散 ，以上訴人爲合併後存續公司）92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決 
算申報，列報停徵之證券、期貨交易所得新臺幣（下同）23 
6,977,707元 ，經被上訴人核定爲183,560,984元 ，並核定全 
年課稅所得額爲6,968,948元 ，補徵稅額1，099,325元 。上訴 
人就買賣認購權證及出售避險部位證券損失之調整部分不服 
，主張因避險目的而買賣標的股票之成本及損失，係發行認 
購權證權利金收入之必要支出，按實質課稅原則及成本與收 
入配合原則，該成本及損失應准予自應稅權利金收入項下減 
除 ，方符合量能課稅云云。經被上訴人審查後，以發行後買 
賣該認購權證及標的股票，依現行所得稅法第4條之1規定， 
停止課徵證券交易所得稅，證券交易損失亦不得自所得額中 
減除。依首揭規定，原核定將認購權證再貿回及避險部位證 
券損失40,000,573元 ，倂同其餘調整項目，核定證券、期貨 
交易所得爲183，560,984元 ，並無不合爲由，以97年12月8曰 
財北國稅法•一字第0970254588號復查決定（下稱原處分）駁 

回其復查之申請，未獲變更，上訴人仍表不服，提起訴願， 
亦遭決定駁回，遂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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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發行認購權證後，因避險目的而買 
賣標的股票之成本及損失，乃係上訴人爲賺取發行認購權證 
權利金收入所產生之必要支出，按實質課稅原則及成本與收 
入配合原則，該成本及損失即應准予自發行認購權證之應稅 
權利金收入項下減除，方符合量能課稅；況上訴人向權證投.
資人所收取之權利金與因避險而持有之有價證券，皆係爲發 
行認購權證所衍生之相關權利及義務，本無從獨立分割，其 
避險成本及損失自應倂計於權利金收入之減項，方能維持權 
證交易之整體性，被上訴人僅以避險操作行爲本身是否爲買 
賣有價證券作爲唯一判斷是否課稅之依據，顯有割裂適用法 
律之虞，並有未正確解釋所得稅法第4條之1之違法等語，求 

爲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包含復查決定）。
三 、 被上訴人則以：證券商發行權證，依主管機關前財政部證券 

曁期貨管理委員會86年5月31日發布之「發行人申請發行認 
購 （售）權證處理要點」第8點第11款規定與第11點規定，
及88年8月6日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認購（售）權 
證上市審查準則」第6條第7款 、第8條第11款規定，固強制 
證券商應進行避險交易，且該避險交易之特性，在於股價上 
漲時買進標的股票以履行權證持有人履約要求、股價下跌時 
賣出標的股票以防權證持有人棄權時發生巨額跌價損失，券 
商對標的股票漲即買、跌即賣之避險交易行爲，爲其履約之 
準備，而其避險交易可能產生損失，亦可能產生利益，難認 
爲發行權證之成本或費用。況個別之收入有其對應之成本費 
用 ，所產生個別之損益，不能成爲他項收入之成本費用，此 
觀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31條規定自明，故所得稅法第4條之1 

之規定，係因證券交易之收入不課稅，所對應之成本費用亦 
不准自應稅項下認定，導致損失亦不得自所得額中減除，若 
採上訴人主張將避險證券交易損失認定爲認購權證之成本減 

除 ，則將侵蝕應稅之權利金所得。發行認購權證不得減除避 
險證券交易損失，乃依所得稅法第4條之1規定之結果；行爲 
時所得稅法第4條之1之規定與同法第24條第1項之規定相較

，實屬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未能相反，否則將發生有所 
得無法課稅，但有損失可以列報之現象，有割裂法律之適用 
及違反租稅公平情事。因而，倘將認購權證再買回及避險標 
的股票證券交易損失認屬認購權證之成本費用減除，無異准 
許免稅之證券交易損失侵蝕應稅之發行認購權證所得。被上 
訴人將系爭認購權證再買回及避險交易所生之證券交易損失 
與認購權證權利金收入個別認定成本費用及其損益，尙無不 
合等語，資爲抗辯，求爲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起訴。

四 、 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 ：查財政部86年 
12月函釋，以證券商發行權證收取之發行價款爲權利金收入 
，屬 稅 所 得 」，應依行爲時所得稅法第24條規定課徵稅
款 ；至於系爭認購權證業經財政部於86年5月23日以（86)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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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財證（五）第03037號公告，依證券交易法第6條規定，核 
定爲其他有價證券，再依財政部86年7月函釋意旨，發行後 

買賣該認購權證，及避險而買賣標的股票所生之損失，依行 
爲時所得稅法第4條之1規定，停止課徵證券交易所得稅，則 
依損益配合原則，證券交易損失自亦不得從所得額中減除。
又行爲時所得税法第4條之1證券交易免稅所得並無排除收入 
成本配合原則之適用，業經司法院釋字第493號解釋在案，
上開財政部86年12月函釋符合所得稅法第4條之1規定意旨，
且未違反收入成本費用配合原則，自應予以適用。故被上訴 
人將系爭認購權證權利金收入與避險交易所生之證券交易所 
得 ，個別認定成本費用及其損益，自屬於法有據。所得稅法 
第4條之1之規定，係因證券交易之收入不課稅，所對應之成 

本費用亦不准自應稅項下認定，導致損失亦不得自所得額中 
減除，若採上訴人主張將避險證券交易損失認定爲認購權證 
之成本減除，則將侵蝕應稅之權利金所得。再證券商於發行 
認購權證時，因前開法規規定證券商須強制爲避險交易，而 
該避險交易復基於保護投資者及維持金融秩序，證券商須於 
股價上漲時買進標的股票、股價下跌時賣出標的股票，證券 
商可能因避險交易行爲而造成損失，復爲證券商於發行該認 
購權證所知悉；財政部上開86年12月函釋亦已指明認購權證 

發行人於發行後，因投資人行使權利，而售出或購入標的股 
票產生之證券交易所得或損失，應依所得稅法第4條之1規定 
辦理，則證券商自得於發行時，自行斟酌其可能發生之損失 
成本費用，且依其從事證券業之專業知識，亦可知悉所得稅 
法第4條之1規定，其爲避險之證券交易所得因免稅，其因避 

險之證券交易損失亦不得自所得額中減除，自應充分衡量其 
發行該認購權證之利潤後，再行決定該權利金之金額，以作 
爲發行最符合其經濟效益之商品，自不得僅因其依照於發行 
認購權證時約定應買進或賣出股票時之證券交易，即謂該種 
證券交易，係出於強制而與一般消費者爲證券交易有所不同 
，因而於稅收上異其計算，否則有違反租稅法律主義及租稅 
公平原則。再者所得稅法第4條之1所稱之證券交易，倘符合 

證券交易之形式外觀即屬之，並不問買賣雙方對該證券交易 
其動機及內在主觀意思爲何，否則自有違證券交易之安定性 
及國家稅收之一致性，況上訴人所爲之避險交易表面觀之似 
有齡損，惟迄履約期間屆至亦非必然爲虧損，且爲避險交易 
亦爲防止發行該認購權證者之證券商之經營風險，非全然對 
證券商爲不利。因此，上訴人依據上節說明，主張被上訴人 
於計算前開收入所對應之成本費用時，卻不將上訴人爲賺取 
權利金的同時，也必須負擔法令強制要求避險操作所生之損 
失 ，認列爲成本費用，顯違所得稅法第22條第1項權責發生 
制及第24條收入成本費用配合原則。且如未予減除標的股票 
及認購權證買賣所生之避險成本，亦無法正確計算出發行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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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之證券商最後實際賺取之所得云云，即非可採。收入成本 
配合原則並非不允許例外之定律，立法者基於整體租稅正義 
、課稅公平的考量，對於何項收入爲應稅收入，何項支出或 
損失得列報爲成本、費用、或於何限度內得列報爲成本、費 
用 ，應有形成的自由。若法律定有明文不得列報，即屬收入 
成本配合原則之例外，依法決定得否列報成本費用，不生違 
反收支成本配合原則問題。此外，成本費用准否列報，並非 
以具備原因事實爲已足，原因事實僅是列報成本費用之前提 
門檻，尙須依據法律對於具備原因事實關係之成本費用再爲 
准駿。如法律已有明文排除之規範者，法律之規定更應優先 
於原因事實關係而被遵守，租稅法定原則始可確立而貫徹。
所得稅法第4條之1已明文規定證券交易所得停止課徵所得稅 

，證券交易損失亦不得自所得類中扣除，如獨對權證發行者 
之特別待遇，即有違反平等原則。從而，上訴人前揭有關如 
將避險成本認定爲獨立之證券交易損失，須獨立計算其損益 
，而不得列爲課稅之權證權利金收入項下之成本，僅得認列 
銷售認購權證過程所生少量行銷及管理費用之情況下，幾乎 
會使權證權利金收入，即等於權證權利金所得，已與事實大 
相背離等主張，亦有所誤解，洵非可取。從而，本件上訴人 
92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決算申報，原列報停徵之證券交易所 
得236,977,707元，其中有關認購權證發行及其避險交易，
分別於1.營業收入項下列報：（1)認購權證發行利益12,000，
000元 。（2)避險證券出售收入526,448,500元及認購權證負債 
再買回收入25,263,150元 。2.營業成本項下列報：避險證券 
出售成本537，364,764元及認購權證負債再買回成本54，347，
459元 。被上訴人以發行後該認購權證再買回損失29,084,30 
9元 （計算式：認購權證負債再買回收入25,263,150元一認 
購權證負債再買回成本54，347，459元）及避險部位交易損失 
10,916,264元 （計算式：避險證券出售收入526,448,500元 
一避險證券出售成本537,364,764元） ，合計40,000,573元 
，非屬認購權證權利金收入之成本費用，不得自應稅所得中 
減除，倂同其餘調整項目，核定停徵之證券、期貨交易所得 
爲183,560,984元（236,977,707元一40,000,573元一13,416 
，150元） ，揆諸首揭規定及說明，於法並無不合，因將原決 

定及原處分均予維持，駁回上訴人之訴。
五 、本院按

(一）「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 
費用、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爲所得額。」及 「自中華民國 
七十九年一月一日起，證券交易所得停止課徵所得稅，證券 
交易損失亦不得自所得額中減除。i分別爲所得稅法第24條 
第1項及第4條之1所明定。次按 「有關認購（售）權證及其 

標的股票交易之相關稅捐之核課，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一 
) 本部八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八六臺財證（五）第 0 三0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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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號公告，已依證券交易法第6條規定，核定認購（售）權 

證爲其他有價證券，則發行後買賣該認購（售）權證，應依 
證券交易稅條例第2條第2款規定，按買賣經政府核准之其他 

有價證券，依每次交易成交價格課徵千分之一證券交易稅，
並依現行所得稅法第四條之一規定，停止課徵證券交易所得 
稅 。（二）認購 （售）權證持有人如於某一時間或特定到期 
日 ，按約定行使價格向發行人購入（售出）標的股票者，係 
屬發行人（持有人）出賣標的股票之行爲，應就所出售之標 
的股票，依證券交易稅條例第2條規定，按履約價格課徵千 

分之三證券交易稅。（三）至認購（售）權證持有人如於某 
一時間或特定到期日，以現金方式結算者，係屬認購（售）
權證之標的股票之交易，應對認購（售）權證之發行人（持 
有人）依標的股東之履約價格按千分之三稅率課徵證券交易 
稅 ，及對認購（售）權證持有人（發行人）依標的股東之市 
場價格按千分之三税率課徵證券交易稅，並依前開所得稅法 
規定停止課徵所得稅。」及 「認 購 （售）權證發行人於發行 
時所取得之發行價款，係屬權利金收入，依現行所得稅法第 
二十二條有關公司組織之會計基礎應採權責發生制之規定，

應於發行期間內分期計算損益或於履約時認列損益。認 購 （
售）權證發行人於發行後，因投資人行使權利而售出或購入 
標的股票產生之證券交易所得或損失，應於履約時認列損益 
，並依所得稅法第4條之1規定辦理。…」復分別經財政部86 
年7月31日台財稅第861909311號函及86年12月1日台財稅第 
861922464號函釋在案。

(二)本件上訴人係依證券交易法第44條規定，經財政部證券曁期 
貨管理委員會許可，經營同法第15條第1款至第3款3種證券 
業務之綜合證券商，其92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有 

關認購權證發行、買賣及其避險部位標的證券交易，分別於 
(一)營業收入項下列報：1 、認購權證發行利益12,000,000 
元 。2 、避險證券出售收入526,448,500元及認購權證負債再 
買回收入25,263,150元 。（二)營業成本項下列報：認購權證 
發行費用537,364,764元及認購權證負債再買回成本54，347，
459元 。被上訴人以認購權證發行後再買回損失29,084,309 
元(計算式：認購權證再買回收入25,263,150元-認購權證負 
債再買回成本54,347，459元)及避險部位交易損失10,916，26 
4元(計算式：避險證券出售收入526,448,500元-避險證券出 
售成本537,364,764元），合計虧損40,0,00,573元 ，非屬認購 
權證權利金收入之成本費用，不得自應稅所得中減除，於全 
年所得項下核定停徵之證券、期貨交易所得G 員失）183,56 
0,984元 。上訴人主張認購權證發行人發行權證時依主管機 

關要求須建立標的股票之避險部位，須維持一定數量，無任 
意變更權利，是其履約及避險損益應依權責發生制與權利金 
收入倂計，方能維持其整體性與權利義務之平衡，發行認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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櫂證收入與避險損益間存有高度關聯性，依所得稅法第24條 

之1所揭示之「收入成本配合原則，與免稅收入相關之成本 
費用應自免稅收入項下減除，若由應稅收入項下減除，則有 
侵蝕稅基之違誤；反之，與應稅收入相關之費用，若由免稅 
收入項下減除，免爲不當多徵賦稅云云。惟查：證券商發行 
權證，依主管機關相關規定固強制應進行避險交易，且該避 
險交易之特性，在於股價上漲時買進標的股票以履行權證持 
有人履約要求、股價下跌時賣出標的股票以防權證持有人棄 
權時發生巨額跌價損失，券商對標的股票漲即買、跌即賣之 
避險交易行爲，爲其履約之準備，而其避險交易可能產生損 
失 ，亦可能產生利益，難認爲發行權證之成本或費用。況個 
別之收入有其對應之成本費用，所產生個別之損益，不能成 
爲他項收入之成本費用，此觀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31條規定 
自明，故所得稅法第4條之1之規定，係因證券交易之收入不 

課稅，所對應之成本費用亦不准自應稅項下認定，導致損失 
亦不得自所得額中減除，若依上訴人主張將避險證券交易損 
失認定爲認購權證之成本減除，則將侵蝕應稅之權利金所得 
。又證券商於發行認購權證時須強制爲避險交易，該避險交 
易復基於保護投資者及維持金融秩序，證券商須於股價上漲 
時買進標的股票、股價下跌時賣出標的股票，證券商可能因 
避險交易行爲而造成損失，復爲證券商於發行該認購權證所 
知悉；財政部上開86年12月1日台財稅第861922464號函亦已 
指明認購權證發行人於發行後，因投資人行使權利，而售出 
或購入標的股票產生之證券交易所得或損失，應依所得稅法 
第4條之1規定辦理，則證券商自得於發行時，自行斟酌其可 
能發生之損失成本費用，且依其從事證券業之專業知識，亦 
可知悉所得稅法第4條之1規定，其爲避險之證券交易所得因 

免稅，其因避險之證券交易損失亦不得自所得額中減除，自 
應充分衡量其發行該認購權證之利潤後，再行決定該權利金 
之金額，以作爲發行最符合其經濟效益之商品，不得僅因其 
依照於發行認購權證時約定應買進或賣出股票時之證券交易 
，即謂該種證券交易，係出於強制而與一般消費者爲證券交 
易有所不同，因而於稅收上異其計算，否則即違反租稅法律 
主義及租稅公平原則。再者所得稅法第4條之1所稱之證券交 
易 ，倘符合證券交易之形式外觀即屬之，並不問買賣雙方對 
該證券交易其動機及內在主觀意思爲^!，否則亦有違證券交 
易之安定性及國家稅收之一致性。再查會計學上「收入成本 
配合原則」 ，與稅法上成本費用之得否列報並非完全相同：
所謂「收入成本配合原則」於會計學上係指「某項收益已經 
在某一會計期間認列時，所有與該收益之產生有關的成本均 
應在同一會計期間轉爲費用，以便與收益配合而正確的計算 
損益」（商業會計法第60條參照）。上開會計學上之「收入成 

本配合原則」於稅法之適用上，尙須考量租稅政策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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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或核課所得稅時，其依商業會計法記 
載之會計事項，如與所得稅法等有關租稅法規規定未符者， 
均應於申報書內自行調整之，此觀諸所得稅法第36條 、第37 
條 、第43條之1 、第49條 、第51條之1等規定自明。上訴人主 

張權證發行收入依其交易性質，避險交易與權證發行互爲因 
果及對價，存有事實及經濟上之關聯性，「避險交易損益」
爲 1  霍證發行收入」相對應之成本費用云云，即非可採。又 
收入費用配合原則並非不允許例外之定律，立法者基於整體 
租稅正義、課稅公平的考量，對於何項收入爲應稅收入，何 
項支出或損失得列報爲成本、費用、或於何限度內得列報爲 
成本、費用，應有形成的自由。若法律定有明文不得列報， 
即屬收入費用配合之例外，依法決定得否列報成本費用，不 
生違反收支配合原則問題，否則豈非法律完全不得訂定「損 
失不得列報」之規定。且縱系爭避險損失會計上可認爲本件 
權證權利金收入之成本，亦因所得稅法第4條之1有明文規定 
，而不得自所得額中減除，尙難以稅法承認於收入內扣除成 
本費用，即當然於本件可將避險措施所造成證券交易之損失 
作爲成本費用予以扣除。所得稅法第4條之1之規定與同法第 
24條第1項之規定相較，實屬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本件 

倘將認購權證再買回及避險標的股票證券交易損失認屬認購 
權證之成本費用除，無異准許免稅之證券交易損失侵蝕應 
稅之發行認購權證所得。原處分係依法令規定爲之，並非割 
裂適用不同之法律，上訴人上開主張尙非可採。

(三)本件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 
法則判斷，並無違背論理法則或經驗法則，又證據之取捨與 
當事人所希冀者不同，致其事實之認定亦異於該當事人之主 
張者，不得謂爲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情形；原判決所適用之 
法規與該案應適用之法規並無違背，與解釋判例，亦無牴觸 
，並無違背法令之情形。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誤，求予廢 
棄 ，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

六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爲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 
、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3 月 17 日
最局行政法院第六庭

審 判 長 法 官 黃 合 文  
法 官 鄭 忠 仁  
法 官 劉 介 中  
法 官 帥 嘉 寶  
法 官 陳 鴻 斌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3 月 18 曰

書 記 官 張 雅 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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